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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的 84.93%；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283.56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6.92%；预备费

511.12 万元，占总投资 2.76%；建设期利息 1001.70 万元，占总投资 5.40%。

（五）资金筹措：

本项目总投资 18550 万元，资金筹措方式为：申请污染防治专项债14840

万元，2020年第一批申请4000万元，自筹资金 3710 万元。

三、 本法律意见参照依据：

(1)昌市发改地字[2019]27号关于对《昌吉市垃圾循环处置再生利用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的批复；

(2)《昌吉市垃圾循环处置再生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（新疆昊

科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提供）

(3)《“十三五”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》；

(4)《昌吉市垃圾循环处置再生利用项目债券方案总体评价报告》（新

疆正祥会计事务所-新正会审字【2019】392号）

(5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(6)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；

(7)《昌吉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5-2020 年》；

(8) 昌吉市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 ；

(9)国家和地方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标准、定额和指令性规划

文本等；

(10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；

(11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；

(12) 《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6889-2008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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